附件2
承  诺  书

              （公司全称）             谨就提供研发投入和纳税数据事宜，做出以下承诺：

1. 保证所提交的数据和佐证材料真实准确；

2. 自2023年1月1日以来，在生产经营中未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、环境污染事故，不存在严重产品质量等问题；

3. 自2023年1月1日以来，单位或法定代表人未被纳入严重失信“黑名单”；

4. 如有隐瞒、虚假等不实情况，愿负相应的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申报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（签字）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